
票據交換所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標準辦法第九條、第九條之一

修正總說明 

「票據交換所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標準辦法」(下稱本辦

法)係於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訂定，曾於一百零四年六月二十六日

及一百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二次修正。本次為配合行政院修正「行政

院及所屬各機關落實個人資料保護聯繫作業要點」(下稱聯繫作業要

點)，爰修正本辦法第九條、第九條之一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 

一、配合聯繫作業要點個資外洩案件通報時限及監督通報紀錄表格式，

修正票據交換所個資外洩案件通報中央銀行之時點及流程，並配合

修正附表之填報欄位。(修正條文第九條) 

二、票據交換所應配合中央銀行辦理個人資料保護行政檢查，以及就

第九條第一項所定事故辦理之行政調查與複查。(修正條文第九條

之一) 

 

 


